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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電子檔案保存實驗室簡介及影片 

電子檔案保存實驗室服務項目 

電子檔案技術服務項目及收費標準 

• 檔案轉置(製) 

• 媒體銷毀 

• 電子檔案修復 

電子檔案保存實驗室相關網站介紹 

技術服務空間介紹及實地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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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 

資訊科技快速變遷，軟硬體過時，導致電子檔
案面臨無法讀取問題。 

機關管有之電子檔案數量快速增加，增加電子
檔案長期保存風險。 

  

本局於99年8月3日正式成立「電子檔案保存實驗
室」，協助機關長期保存電子檔案，因應新增業務
發展需求，於102年12月26日遷至伊通街辦公室。 

電子檔案保存實驗室簡介及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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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案保存實驗室服務項目  

1.   提供電子檔案技術服務 

2.   研發電子檔案相關工具 

3.   提供電子檔案長期保存諮詢 

4.   成立過時軟硬體設備博物館 

5.   提供參訪服務 

6.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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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案技術服務項目及收費標準 

檔案轉置(製) 

媒體銷毀 

電子檔案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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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轉置(製) 

– 儲存媒體本身已屆
或將屆保存期限。 

– 媒體過時、無設備
可讀取。 

– 儲存媒體裡的資料
有數位化之需求
(如：個資考量)。 

– 維護成本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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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轉置(製) 

• VHS、Beta、 Betacam卡式錄影帶 

 

 

 Pinnacle Studio 
 (影像擷取卡) 

錄放影機 影像擷取卡軟體 

原媒體外觀形式 原媒體規格 收費標準 速件處理費 備註 

卡式錄影帶 

VHS、Beta、Betacam 
1小時內 

每捲300元 每捲加收30元 

轉出格式為AVI
或MPEG2 

VHS、Beta、Betacam 
2小時內 

每捲500元 每捲加收140元 

VHS、Beta、Betacam 
3小時內 

每捲750元 每捲加收2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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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轉置(製) 

• 微縮軟片(JPEG/TIFF/PDF格式) 

 

 
 
 
 

微縮軟片 
數位化掃描機 
 

原媒體外觀形式 原媒體規格 收費標準 速件處理費 備註 

微縮軟片 

16公釐-100英呎 每捲5000元 每捲加收800元 

1.轉出格式為TIFF
或JPEG或PDF 

2.解析度為300至
600DPI 

16公釐-215英呎 每捲10000元 每捲加收1600元 

35公釐-100英呎 每捲10000元 每捲加收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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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轉置(製) 

• 黑膠唱片 (WAV/MP3格式) 
 
 
 
 
 
 
 

黑膠唱片轉錄機 

原媒體外觀形式 原媒體規格 收費標準 速件處理費 備註 

黑膠唱片 每張200元 每張加收50元 轉出格式為WAV或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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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轉置(製) 

• 卡式錄音帶 (WAV/MP3格式) 
 
 
 
 
 
 

收錄音機 

原媒體外觀形式 原媒體規格 收費標準 速件處理費 備註 

卡式錄音帶 

1小時內 每捲200元 每捲加收50元 

轉出格式為WAV或
MP3 

2小時內 每捲400元 每捲加收80元 

3小時內 每捲550元 每捲加收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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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轉置(製) 

• 傳統底片及幻燈片 (JPEG/TIFF格式) 
 
 
 
 
 
 
 
 
 

正負片掃描器 

原媒體外觀形式 原媒體規格 收費標準 速件處理費 備註 

傳統底片 負片底片 每張20元 每張加收2元 1.轉出格式為TIFF或
JPEG 

 
2.解析度為1200或

2400DPI 幻燈片 正片幻燈片 每張26元 每張加收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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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轉置(製) 

• 3.5吋磁碟片 
 
 
 

3.5吋磁碟片 

原媒體外觀形式 原媒體規格 收費標準 速件處理費 備註 

磁碟片 3.5 吋磁片 每張50元 每張加收5元 不涉及格式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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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轉置(製) 

• CD光碟片 
 
 
 

CD光碟片 

原媒體外觀形式 原媒體規格 收費標準 速件處理費 備註 

光碟片 CD 光碟片 每張50元 每張加收5元 不涉及格式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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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銷毀 

• 銷毀：指對屆滿保

存年限，且不具保

存價值之檔案，依

法定程序核准後，

選擇適當方式將檔

案內容完全消除或

毀滅之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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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銷毀 

消磁機 

• 儲存媒體已不再使用需求者 

原媒體外觀形式 原媒體規格 收費標準 速件處理費 備註 

磁碟片 3.5吋軟碟片 每片22元 每片加收3元 

採消磁法處理 

磁帶 匣式磁帶 每捲50元 每捲加收10元 

錄音帶 卡式錄音帶 每捲50元 每捲加收10元 

硬碟 
IDE介面或SATA介面

硬碟─消磁 
每顆50元 每顆加收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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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銷毀 

• 儲存媒體已不再使用需求者 

媒體切碎機 

原媒體外觀形式 原媒體規格 收費標準 速件處理費 備註 

光碟片 CD、DVD 光碟片 每片22元 每張加收3元 採切碎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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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銷毀 

• 儲存媒體仍有再使用需求者 

原媒體外觀形式 原媒體規格 收費標準 速件處理費 備註 

硬碟 
IDE介面或SATA介面

硬碟—覆寫 
每GB單位

21元 
每GB單位加收4元 採軟體覆寫處理 

ER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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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案修復 

• 硬碟修復硬體工具  

數位取證工具 

• 光碟修復軟、硬體工具  

CD Recovery Toolbox 

光碟刮傷修復機 

• 電子檔案修復軟體工具  

R-studio 

FinalData 
Unstoppable Copier 

 

• 錄影帶修復硬體工具  

VHS錄影帶清潔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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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服務空間介紹 
防潮箱 

待銷毀資料儲存區 監控錄影 

門禁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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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案技術服務 

申請及作業須知、約定事項 

及加選服務 



電子檔案保存實驗室 - P E A R L 

21 

申請及作業須知 

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廣使用電子檔案，維護電子檔案之完整

性與可及性，並確保媒體銷毀之有效性，特提供相關電子檔案技術服務。 

二、申請資格：中華民國政府機關（構）、學校、法人、團體及個人。 

三、申請程序： 

•以書面向本局提出申請(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一)： 

•申請人為政府機關（構）、學校、法人、團體者，應載明其名稱、立案證號、所在地。申請人為

個人時，應載明姓名、身分證字號、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 

•代理人應親自簽名，如係意定代理，應檢具委任書(如附件二)；如係法定代理，應檢具相關證明文

件影本。 

•申請書併同委託物件得以親自持送或郵寄送至本局電子文書檔案服務中心1樓櫃檯(以下簡稱本局服

務中心櫃檯，地址：10486臺北市伊通街59巷10號)。 

•申請書應載明事項、委任書填具不全，或委託物件與申請書所載數量不符，經通知補正者，申請人應

於接獲通知起七日內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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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及作業須知 

四、收件處理：  

•收件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行政機關上班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審查時間：本局收件後，原則於五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查，經通知補正者亦同。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本局將不予受理，並通知申請人： 

•未依第三點第二款規定期限補正者。 

•委託物件經初步檢查發現有嚴重毀損致無法轉置(製)。 

•其他不宜受理之情事。 

五、服務內容： 

•電子檔案轉置(製)，惟不提供影像剪輯或修片。 

•電子檔案儲存媒體之銷毀。 

六、處理期程： 

•一般件原則自本局審查合格受理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並依申請先後順序處理，其完成日期視技

術服務類型及數量定之。 

•速件原則自本局審查合格受理申請之日起十五日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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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及作業須知 

七、進度查詢：如須瞭解處理進度，可至本局電子檔案保存實驗室(以下簡稱本局實驗室)網站(網址

http://pearl.archives.gov.tw/)輸入申請編號及電子郵件查詢處理進度，亦可來電(02)2513-6069洽詢。 

八、繳納費用： 

• 本局完成技術服務後，通知申請人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電子檔案技術服務收費標準」規定繳納之，再由

本局開立收據交付申請人。 

• 繳費方式：包含現金、現金袋、郵政匯票、郵局臨櫃劃撥、國庫匯款等，詳細資訊請參閱本局實驗室網站。 

九、寄(取)件作業： 

• 本局收到費用後，對於申請郵寄服務者，將寄出委託物件、轉置(製)品或監控錄影，並通知申請人出貨時間及單號。 

• 如為親取者，請於本局通知日起十日內至本局服務中心櫃檯，憑申請編號及證件取件；如委託代領者，請受委託人檢

具證件以供核對。 

十、確認作業：申請檔案轉置(製)者，請於取件日起十四日內完成確認。 

十一、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補充或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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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服務類型 加選服務項目 收費標準 備  註 

檔案轉置(製) 

提供光碟耗材 每片20元 
儲存於硬碟者，
由申請者自備 
硬碟 

郵寄 

郵遞費 實支實付 
不提供硬碟 
郵寄服務 

行政費 每次100元 

媒體銷毀 

廢棄物清理 

清理費 實支實付 

行政費 每次100元 

監控錄影 

複製費 每小時200元 未達1小時， 
以1小時計 

提供光碟耗材 每片20元 

電子檔案技術服務加選項目收費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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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案技術服務繳費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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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案技術服務繳費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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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案保存實驗室相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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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站網址 

• http://pearl.archives.gov.tw  

電子檔案保存實驗室網址 

• http://wiki.archives.gov.tw 

電子檔案線上百科網址 

• http://wiki.archives.gov.tw/naamfds/  

電子檔案格式資料庫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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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 (02)2513-6099#1 

傳      真： (02)2513-6077 

E - mail： lab@archives.gov.tw 

網      址：http://pearl.archives.gov.tw 


